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二、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内容。 

三、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3月 28 日下午 14：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总行三楼会议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本行董事会 

（五）主持人：邱全民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本行共有股东 2470 名，持有股份数额为 77478.5946 万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54 名，合计持有股份 

56819.4470 万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 73.34 ％，其中有表决权

股份数为 56819.4470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理人持有股份的 100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本行《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会议审议及报告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经股东认真

审议，大会以 568194470 票表决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

代理人持有股份的 100％）同意，0 票表决权（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代理人持有股份的 0 ％）反对, 0票表决权（占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持有股份的 0 ％）弃权，表决通过: 

1.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报

告》； 

4.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董

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评价的报告》； 

5.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独

立董事履职评价的报告》； 

6.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股权

管理办法的报告》； 

7.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

度业务发展规划的报告》； 

8.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

度财务决算和 2025 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9.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草案）的报告》； 

10.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



册资本的报告》； 

11.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章

程的报告》； 

12.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关

联交易管理的执行情况及关联交易情况的报告》； 

13.审议《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的报告》； 

（二）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形式听取 2024年度主要股东（含

大股东）评估情况的报告。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吴敏律师、李磊律师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

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其所通过的有关决议

均为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经到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月 2 日 


